
“相亲”这一平常却又略微敏感的话题牵动了
不少人的思绪。在一些相亲“市场”，“明码标价”成
了最好的方式，参与者不但把自己的“价值”写得
一清二楚，也常常对对方提出明确的要求。这其中

“有房有车”已经成为最常见且最受争议的一条，
而除此之外，要求男方是“小鲜肉”，要求“女方能
生育”或者“出自非单亲家庭”等条件也着实令人
咋舌。（７月１３日《京华时报》）

在今天，大量剩男剩女成为父母们挥之不去

的“心病”，相亲成为解决他们婚姻大事一个最便
捷的方式。当人们来到相亲现场，俨然成为一个热
闹的“市场”。在这里，爱情难觅踪影，看到的竟是
赤裸裸的交易。人们开始担心，延续了千百年相亲
相爱的婚姻会不会在我们身边渐行渐远，“明码标
价”的婚姻会给人们留下什么？

相亲“明码标价”，反映出人们“寻爱求情”正
进入由含蓄到直白，由复杂到简单，由精神到商品
的直行道。互联网时代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婚姻的
表达方式也随之改变。在大家都很忙的氛围之下，
围绕着婚姻的诉求若不直白，人家会嫌你磨叽；只
讲精神交流不讲物质供给，人家会嫌你不务实；若
不把自己的底线和盘托出，人家会嫌你藏着掖着
肯定是有什么“猫腻”……在这种情况下，在相亲
时把自己的要求和条件全都放在桌面，让人一目

了然：合适的请“交易”，不合适的请走开。
婚姻坠落到可以“明码标价”程度，“买卖婚

姻”正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不
是婚姻历史一种“新的变种”，谁也不敢妄加评判，
倒是有一点无法回避，过去封建社会买卖婚姻之
所以能够长久存在，起决定作用的是金钱。而现
在，要谈婚姻，女方一出口就是“有房有车”是必备
的先决条件。

在这种环境下，婚姻所蕴藏的非理性与非激
情的成份越来越多，满足双方物质的诉求，就可以
在转眼之间“一拍即合”成交。这种因钱而合的婚
姻，结婚不代表承诺，离婚也不代表失去，谁也别
指望这种依靠“明码标价”的婚姻能够获得真正的
天长地久。由此，也许人们面对婚姻问题打从一开
始就没有奢望“百年好合”。

据民政部发布的《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2015年，我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
384 . 1万对，比上年增长5 . 6%，粗离婚率为2 . 79‰，
比上年增加0 . 1个千分点。相比之下，我国在2002年
的粗离婚率仅有0 . 90‰，2005年粗离婚率为1 . 37
‰，十年来中国粗离婚率增长1倍多。《中国青年
报》曾做过一项调查问卷显示，71 . 2%的受访者认
为，当今离婚率节节升高的原因不在于性格不合，
而在于年轻夫妻缺乏包容态度和责任感。这仅仅
反映了社会婚姻状况的一个侧面，而年轻人一边
是无法寻找到合适的伴侣成为“剩下的一族”，另
一边又因过于追求物质利益并将金钱置于情感和
婚姻之上，从而抬高了自己婚配的成本与代价。当
婚姻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放在“市场”里“交
易”，这样的“婚姻”让人五味杂陈。

近日，一则《如何在北京拥有一条以自己姓名
命名的路》的文章在网络上引发热传。文章中称，
一位名叫葛宇路的学生从2013年起寻找地图上的
空白路段，并贴上自制的“葛宇路”路牌。随后，高德
地图等地图收录这条道路，无名的道路从此以“葛
宇路”来命名。（7月12日《北京青年报》）

一个原本是以自己名字命名一条无名道路的
艺术设计，竟然会被多家地图软件收录成为具备
功能性的道路名称，甚至还被堂而皇之地制作成
了长方形“路牌”，并挂有禁鸣、禁停和限速等标志。

“葛宇路”弄假成真，着实让有关方面尴尬。民政部
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规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该“条例”还特意强调，一般
不以人名作地名。“葛宇路”以个人名字命名道路
的做法，显然与法律法规相违。

透过“葛宇路”的弄假成真，人们不难窥测地
名管理的滞后与缺位。围观“葛宇路”风波，不能止
于对“被命名”路牌的依法摘除，更需从强化城市
精细化管理和践行人文关怀理念的层面，作举一
反三的反思，顺应民众多方诉求，补齐城市管理短
板。比如，实现条条道路有名化，让居民能够清晰
说出居家的巷道与方位，时时更新地图设计等等。

中考体育测试本是为让学生加强锻炼，提
高身体素质。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学生为
拿高分，竟服食含有兴奋剂类药物。这不仅背离
考试初衷，更会危害学生健康。

一些学生家长能够轻易买到兴奋剂类药
品，说明药品管理存有漏洞，有关方面需要反思
改进管理方式。此外，要看到，有些学生之所以
在考前服用兴奋剂，与体育测试“一考定分数”

的模式有一定关系。应让日常体育测试成绩或
者体育锻炼的出勤等情况在中考分数中占有比
较高的权重，或实行多考制。与此同时，有关方
面有必要对参加体育测试的中学生进行药检，
对药检不合格的学生，取消本次体育测试成绩，
记入诚信档案。这样，管理就有了震慑力。

（7月12日《半月谈》/漫画 张建辉）

1995年1月1日起《劳动法》施行后，“临时
工”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事隔20余年之
后，老乔所在的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货场仍以
其是临时工身份为由否认其劳动关系，在其突
发病症死于工作岗位之后拒绝为其认定工伤。
记者7月7日获悉，法院已终审确认老乔与货场
存在劳动关系，老乔的亲属正在为其办理工伤
认定手续。（7月12日《劳动午报》）

尽管《劳动法》已经取消员工身份的“临时
工与正式工”这一对概念，并且，原劳动部办公
厅《对〈关于临时工的问题的请示〉的复函》也予
以明确：不再保留“临时工”这一提法，所有用人
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各类职工
在用人单位享有的权利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在
一家单位工作，同工同酬是法律所给予劳动者
权益保障。

但事实上，一些用人单位依旧沿用着“临时
工”这一招数，侵害者劳动者权益。以老乔为例，
在同事眼里，他就是一块万能胶，货场安排到哪
里，他就粘到哪里。既不挑轻重也不太计较工资
高低，只要每月能够按时领钱就行。但是，工作
七年没签合同，在老乔死在了工作岗位后，货场
便否认有此员工，以拒绝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
可以说，这着实让人心寒。

同时，也不难发现，类似的“临时工”并没有
彻底绝迹，相应的同工不同酬现象还不少。这些

“临时工”有时只是换了一个称谓：“劳务派遣人
员”或者美其名曰“临聘人员”。

当然，最让“临时工”难以释怀的是与“正式
工”的待遇鸿沟。比如，工资相差悬殊，社保也是
被遗忘的角落。一旦“临时工”出现或伤或亡，用
人单位，往往会以身份说事儿，来逃避法律责
任。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涉事职工或家属，也往往
会忍气吞声了事，鲜有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维权
的。如同老乔的亲属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偿，实乃

“幸运”。
可以说，老乔案件的法律判决很有警示意

义。回顾案件，仲裁裁决确认老乔与货场的劳动
关系后，货场对裁决不服，仍以“老乔是临时工，
没有与货场形成稳定的劳动关系”为由提起诉
讼，不过货场两审全败诉。这也警示后来者，用
人单位须多些“依法用工”意识，别在“临时工”
这些字眼上下功夫，只有先保障员工的合法权
益，才能守住事业发展之本。

同时，这样的案件也带来如下警示：一方
面，劳动者入职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
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便，当自身权益受
到侵害时，或通过劳动仲裁，或通过法律渠道，
依法维权最重要，切忌为了脸面或者慑于单位
的压力，忍忍就算了。于劳动监察部门而言，应
该加大劳动用工普法力度，规范劳动用工秩序，
以保障每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近日，百度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了“AI开
发者大会”。百度深耕多年的AI技术首次整体亮
相，其中包括备受多方关注的自动驾驶Apollo开放
平台。（7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汽车领域对自动驾驶的技术研发，已经持续
了许多年，但受到诸多因素制约。从汽车行业的发
展趋势看，自动驾驶取代传统驾驶模式，不可逆
转。就技术层面而言，我们将很快迎来自动驾驶时
代。但如果现行法律不给无人驾驶留一扇“试驾”
窗口，无人车不能上路，那么自动驾驶研发就会遇
阻。如果我们一味指责无人车违规，表面上看是维
护法律，实际上在以落后的法律妨碍技术进步。须
知，人类历史上的很多新技术，在面世之初，都与
现行法律有冲突，最终则是修改法律，以适应技术
进步。如果以落后的规定限制创新精神，那么新技
术无法发展，人类社会也无法进步。

由于自动驾驶不适宜用现行法律约束，因此
相关政策法规缺失也成为全世界的共同问题，各
国都在积极探索、研讨，修订现行法律。自动驾驶
是一项颠覆性、划时代的技术，也是一个拥有万亿
美元的巨大市场，各国企业都在角力，各国政府也
在积极配合。我国在自动驾驶技术和新能源车研
发方面，与世界保持同步，正是实现在汽车领域取
得突破领先的机遇，千万不要因为人为限制，错失
发展良机。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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